
桃園市立富岡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課後輔導學藝活動辦法 

 

一、依據： 

   （一）教育部頒 加強輔導中小學正常教學實施要點。 

   （二）府教中字第 1050049203號文。  

  

二、目的：為達成國民中學教育目標，促進國民中學學生身心正常發展，使學生 

能溫故知新，增進學業認知並習得實用技能。 

三、要點： 

（一） 本校訂於 112年 9月 11日（星期一）開始進行 7、8、9年級課後第 8節

輔導學藝活動至 113年 1月 16日(星期二)或上課節數達 80節止。（第

8節從 15：45~16：30止） 

（二）課程內容 

      7年級：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自然、社會之學科延伸。 

      8年級：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自然、社會之學科延伸。 

      9年級：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自然、社會之學科延伸及活動課程。 

四、本計畫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  此  致 

貴 家 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桃園市立富岡國民中學  敬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年 9月 

      

桃園市立富岡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課後輔導學藝活動辦法 

同 意 書 回 條 

（1）□參加 （並願督促其遵守規定、注意安全、認真學習） 

（2）□不參加  

           年         班 座號：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
112年 9 月 


